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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锅炉锅筒制造、检查验收以及标志、油漆和包装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式热水锅炉和额定蒸汽压力不大于 13.7MPa、额定蒸汽温度不大于 540℃的固定
式蒸汽锅炉，对亚临界压力蒸汽锅炉也可使用。 
2 引用标准 
    JB 1612  锅炉水压试验技术条件 
    JB／T 1613  锅炉受压元件焊接技术条件 
    JB／T 1615  锅炉油漆和包装技术条件 
    JB／T 1622  锅炉胀接管孔尺寸和管端伸出长度 
    JB／T 1623  锅炉管孔中心距尺寸偏差 
    JB／T 1625  中低压锅炉焊接管孔尺寸 
    JB 3375  锅炉原材料人厂检验 

JB 4308  锅炉产品钢印及标记移植规定 
 

3 技术要求 
3．1  材料和焊接 
3．1．1  锅筒材料的选用应按有关技术文件的规定。制造锅筒的材料应符合设计图样的要求，材料代用
应按规定程序审批。 
3．1．2  制造锅筒用的钢材和焊接材料必须经检查部门按 JB 3375的规定进行人厂检验，未经人厂检验
或检验不合格者不准用于生产。钢板在切割下料后应按 JB 4308的规定进行标记移植。封头、简体和集
中下降管管座上必须打上材料人厂检验编号。 
3．1．3  锅筒的焊接工作应符合 JB 1613的要求。 
3，2  拼接 
3．2．1  锅筒简体上最短筒节的长度，对热水锅炉和额定蒸汽压力不大于 3.82MPa 的蒸汽锅炉不小于
300mm，对额定蒸汽压力大于 3.82MPa的蒸汽锅炉不小于 600mm。 
3．2．2  对等壁厚锅筒，每个简节的纵缝不得多于两条，并且两条纵缝中心线间的外圆弧长，对热水锅
炉和额定蒸汽压力不大于 3.82MPa 的蒸汽锅炉不小于 300mm，刘额定蒸汽压力大于 3.82MPa 的蒸汽锅
炉不小于 600mm。 
3．2．3  对等壁厚锅筒，相邻两筒节的纵缝不得多于两条并且两条纵缝均不应彼此相连，焊缝中心线间
的外圆弧长应为较厚钢板厚度的三倍并且不小于 100mm。 
    对不等壁厚锅筒，相邻两筒节的纵缝以及封头拼接焊缝与相邻筒节的纵缝允许相连，但焊接的交叉
部位应按 JB／T 1613的规定进行 100％无损检验合格。 
3．2．4  封头应尽量用整块钢板制成。必须拼接时，允许用两块钢板拼成。拼接焊缝离封头中心线的距
离不大于封头公称内径的 30％，并且不得通过人孔扳边，也不得将拼接焊缝布置在人孔扳边圆弧上。 
3．2．5  封头和筒体对接时，封头弯曲起点至对接接头中心线的距离 l应符合表 1的要求，对球形封头，
此距可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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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m 
封头公称壁厚 t l 

t≤10 l25≥ 
10<t≤20 l≥t十 15 
20<t≤50 l≥0.5t+25 

t>50 l≥50 
3．2．6  为使对接接头边缘偏差符合 4．1．1的要求，拼接时可根据需要进行选配。 
3．3  表面质量 
3．3．1  热卷筒体应清除内外表面的氧化皮，筒体内外表面的凹陷和疤痕如果深度为 3～4mm 时应修磨
成圆滑过渡，超过 4mm时应焊补并修磨。 
3．2．2  冷卷筒休内外表面的凹陷和疤痕如果深度为 0.5～1mm 时应修磨成圆滑过渡，超过 lmm 时应焊
补并修磨。 
3．3．3  筒体制成后不允许有裂纹、重皮等缺陷。 
3．3．4  封头冲压前应除去钢板毛刺，冲压后应清除内外表面的氧化皮，表面不允许有裂纹、重皮等缺
陷。对微小的表面裂纹和高度大 3mm的个别凸起应进行修整。人孔内扳边弯曲起点大干 5mm处的裂口可
进行修磨或焊补。修磨后的钢板厚度不得超过表 4中对人孔扳边处壁厚的规定。 
3．3．5  封头冲压后内外表面的凹陷和疤痕的处理方沾规定如下： 
      a．热水锅炉和额定蒸汽压力小于 9.81MPa的蒸汽锅路深度大于 0.5mm但不大于公称壁厚的 10％并
且不大于 3mm的凹陷和疤痕应修磨成圆滑过渡，超过以上规定时应焊补并修磨。 
b 额定蒸汽压力不小于 9.81MPa的蒸汽锅炉  处理方法与热卷筒体相同，按 3.3.1的规定． 
3.3.6 筒体和封头的表面缺陷焊补后应进行无损检验． 
3.4 连接件 
3.4.1 锅筒上管接头的高度，热水锅炉和额定蒸汽压力不大于 3.82MPa 的蒸汽锅炉为不小于 50mm，额定
蒸汽压力大于 3.82MPa的蒸汽锅炉为不小于 70mm。 
3.5 焊缝上开孔和焊接零件 
3.5.1 管头的焊接管孔应尽量避免开在焊缝上，并且应尽量避免管接头的连接焊缝与相邻焊缝的热影响区
互相重合．如果不能避免，允许在焊缝上或其热影响区开孔，但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a．管孔周围 60mm(当管孔直径大于 60mm时，取管孔直径)范围内的焊缝应经射线探伤合格．并且在管
孔边缘处的焊缝没有夹渣； 
  b．管接头连接焊缝应经焊后热处理消除应力． 
3.5.2 集中下降管的管孔不得开在焊缝上。 
3.5.3 胀接管孔不得开在焊缝上，胀接管孔中心与焊缝边缘的距离不小于 0．8d(d 为管孔直径)，并且不小
于 0.5d+12mm。 
3.5.4 应避免在焊缝上及其热影响区内焊接零件。如果不能避免，该零件的连接焊缝可以穿过焊缝但不要
在焊缝上或其热影响区内终止，以避免在这些部位产生应力集中。 
3.6 热处理 
3.6.1 锅筒焊接(包括返修)工作完成后，应按 JB／T1613的规定进行热处理。 
3.6.2 对需经热处理才能使力学性能达到标准要求的钢材应有随炉试板。 
 
4 制造和装配公差 

 

4.1 对接接头边缘偏差 
4.1.1 对接接头边缘偏差应符合 JB／T161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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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筒体和封头 
4.2.1 筒体几何形状和尺寸偏差(图 1)应符合表 2的要求，对瓦片形压制的锅筒，同一截面上最大内径 dmax

与最小内径 dmin之差不大于公称内径 d的 1％。 
  除了筒体上的纵缝处以外，其他部位不允许有棱角度．棱角度△c用弦长为 d／6并且小于 200mm的样
板进行检查。 

 
表 2 

内径偏差 
△d 

dmax-dmin 锅炉类别 公称内径 
d 

冷卷 热卷 冷卷 热卷

棱角度

△c 
端面 
倾斜度 
△f 

热卷减 
薄量 
△t 

d≤1000 +3 
-2 

±5 4 6 3 2 热水锅炉和额定 
蒸汽压力不大于 
3.82Mpa的蒸汽 
锅炉 

1000＜d≤1500 +5 
-3 

±7 6 7 4 2 

-3 

d＞1500 +7 
-5 

±8 8 9 4 3 

d≤1500 ±5 2 

额定蒸汽压力大 
于 3.82Mpa的蒸 
汽锅炉 

d＞1500 ±7 
d的 0.7％ 3 

3 

-4 

4.2.2  每个筒节的长度偏差，热水锅炉和额定蒸汽压力不大于 3.82MPa的蒸汽锅炉为不超过±3mm，额定蒸汽压力
大于 3.82MPa的蒸汽锅炉为不超过+5

-3mm。筒体全长 L的偏差△L．当 L不大于 5m时不超过+10
-5mm，当 L大于 5m

但不大于 10m 时不超过+20
-10mm，当 L 大于 10mm 时不超过+30

-15mm。如果已能满足管孔布置要求，可只考核简体
全长偏差。 
4.2.3 锅筒焊后直线度△w，筒节为不大于 1.5mm／m，见图 2a)，筒体全长 L内的△w应符合表 3的要求，见图 2b) 

Lm ≤5 5＜L≤7 7＜L≤10 10＜L≤15 ＞15 
△w mm ≤5 ≤7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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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封头的几何形状和尺寸偏差(图 3)应符合表 4和表 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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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mm 

公称内径 
d 

内径偏差 
△d 

dmax-dmin 端面倾斜度 
△f 

人孔板边处 
壁厚 t 

d≤1000 +3 
-2 

4 1.5 

1000＜d≤1500 +5 
-3 

6 1.5 

d＞1500 +7 
-4 

8 2.0 

≥0.7t 

注：dmax和 dmin为同一截面上的最大和最小内径，t为公称壁厚。 

名称 代号 偏差 名称 代号 偏差 
封头高度 H +10 

-3 
人孔板边高度 hr ±3 

t≤30 ≤2 椭圆形 a、b +4 
-2 

圆柱部 
分倾斜度 

t＞30 

△k 

≤3 

人孔 
尺寸 

圆形 dm ±2 
椭球形封头 ≤0.1t 过渡圆弧 

处减薄量 球形封头 
△t 

≤0.15t 
人孔中心线偏差 e ≤5 

4.2.5当筒体实际外径超出公称外径 4㎜时，划线时应按实际外径换算所有弧长尺寸，以保证管孔中心
线角度不变。 
4.3管孔和人孔 
4.3.1 胀接管孔的表面粗糙度 Ro 值不大于 12.5μm，管孔边缘不允许有毛刺和裂纹。管孔上不准有纵
向刻痕，个别管孔上允许有一条螺旋形或环向刻痕，刻痕深度不大于 0.5mm,宽度不大于 1mm，刻痕
至管孔边缘的距离不小于 4mm。管孔加工完毕后应涂上防锈油脂。 
4.3.2管孔中心距和管孔尺寸的偏差可参考以下标准的规定： 

a． 管孔中心距偏差按 JB/T1623； 
b． 热水锅炉和额定蒸汽压力不大于 3.82Mpa的蒸汽锅炉，焊接管孔的尺寸按 JB/T1625； 
c． 胀接管孔的尺寸偏差按 JB/T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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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人孔和人孔盖密封面的表面粗糙度 Ro 值不大于 12.5μm，允许有轻微的环向刻痕，但不得有径
向刻痕。 

  4.4管接头 
  4.4.1管接头的纵向倾斜度△a1和横向倾斜度△a2(图 4)均不大于 1.5mm。 

 
4.4.2管接头的端面倾度△f(图 4)不大于 1mm。 
4.4.3单个管接头的高度偏差△h(图 4)不超过±3mm。 
4.4.4骑座式管接头中心线与管孔中心线间的偏移 e(图 5)不大于 0.5mm。 

 

4.4.5成排管接头中相邻两管接头管端节距 p的偏差△p(图 6)不超过±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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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成排等高管接头的高度偏差，两端的两个管接头，△h1 不超过±1.5mm，其余管接头的高度偏
差以两端管接头的高度为基准线进行测量(图 6)，△h 不超过±2mm。也允许单个进行检查，单个检
查时的高度偏差不超过±3mm。 
4.5集中下降管管接头 
4.5.1集中下降管管接头的纵向倾斜度△a1横向倾斜度△a2均不大于 3mm。 
4.5.2集中下降管管接头中心线与管孔中心线间的偏移 e不大于 8mm。 
4.5.3集中下降管管接头的端面倾斜度△f不大于 2mm。 
4.5.4集中下降管管接头的高度偏差△h不超过±4mm。 
4.6法兰 
4.6.1法兰的端面倾斜度△f(图 7)不大于 2mm。法兰螺旋孔在螺旋圆上的偏移△a应符合表 6的要求。
法兰高度 H的偏差不超过±2mm。 

 

表 6                                     mm 
法兰外径 D ≤100 100＜D≤200 ＞200 
△a ≤1 ≤2 ≤3 

4.6.2水位表法兰偏差(图 8)：△ι不超过±3mm，△p不超过±2mm，每对法兰间 e1不大于 2mm。e2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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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5mm。 

 

5 检查和验收 
 
     锅筒制成后除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查和验收外，还应进行以下检查和验收工做。 
5．1  焊接质量检查 
5．1．1  锅筒上的焊缝应按 JB／T 1613的规定进行检查和验收。 
5．2  水压试验 
5．2．1  锅筒制成后应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应符合 JB 1612的要求。 
5．3  内部清理 
5．3．1  应将祸筒内部清理干净，不得留有杂物和积水。 
5．4  质量证明书 
5．4．1  检查部门应按图样和本标准的规定检查材料和制造质量。全部检查合恪后应作出合格标志．并
将主要检查项目的检查结果填人锅炉质量证明书。 
 
6 标志、油漆和包装 
6．1  标志 
6．1．1  锅筒检查合格后，应在一个封头人孔的上方作出有以下内容的钢印标志： 
      a．制造厂厂名或代号； 
      b．锅筒编号。 
6．2  油漆和包装 
6．2．1  锅筒的油漆和包装可参考 JB／T 1615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所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由锅炉专业标准修订组负责起草。 
   本标准 1975年首次发布，1992年第三次修汀。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 JB 1609－83  锅炉锅筒制造技术条件作废。 


